附  件
川口乡工贸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排查情况排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负责人
	联系方式
	所属行业
	新改扩建项目时间
	项目内容
	是否立项
	安全“三同时”现状

	
	
	
	
	
	
	
	
	

	
	
	
	
	
	
	
	
	

	
	
	
	
	
	
	
	
	

	
	
	
	
	
	
	
	
	

	
	
	
	
	
	
	
	
	

	
	
	
	
	
	
	
	
	

	
	
	
	
	
	
	
	
	

	备注： 1. “所属行业”栏填写：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2. “安全‘三同时’现状”栏填写：通过“三同时”竣工验收/完成安全现状评价/无任何手续。


填报人 ：         填报时间：

关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
提示函
各行政村、辖区企业：
根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36号令)第二条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建设，其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程序提示如下：
1、安全预评价
第七条下列建设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其他完整内容查阅原文)
(四)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第八条金属冶炼建设项目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第九条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 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安全设施设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规定，并尽可能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可靠的设备、设施。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还应当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
安全设施设计单位、设计人应当对其编制的设计文件负责。第十二条本办法第七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完整内容查阅原文)。
第十六条本办法第七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由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审查，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和竣工验收
第十七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施工应当由取得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并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施工。第二十三条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4、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本办法第七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 (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没有安全设施设计的；
(二)安全设施设计未组织审查，并形成书面审查报告的；
(三)施工单位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四)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告的。


